
项目编号:⒛21怩O0∞ 业务类型: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意见书 业务编号:⒛21OOOB0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文号    苏规吴 (⒛21)设字第 OOOG号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 公开交易

项目位置 吴中太湖新城东太湖路南侧、雷山路东侧

用地面积 地上:16222,4平方米、地下:16” 2.4平方米

容积率 >1.6且 ≤1,8 用地性质 商业和居住社区中心混合用地

建筑密度 ≤45%
建筑高度/最高高度
(平屋顶)

建筑高度≤24米

绿地率 ≥25%
檐口高度/最高高度
(坡屋顶 )

建

筑

退

让

要

求

东 退用地红线 5米以上,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南 退用地红线 5米以上,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西 退用地红线 5米以上,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冫
匕
丬
丬 退用地红线 5米以上,满是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附房 门卫房、垃圾房、配电房等附属建筑退用地红线 3米以上。

围墙

地下部分退让要求 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其他要求

市政交通

要求

地块机动车出入口位置 西侧 (1个 )

停车位要求
满足 《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要求,地上机动车停车部分
不得超过车位总数的挪,不允许设置机械车位。

市政管线要求 雨污分流,管线入地。

区内室外地坪标高 与周边道路有机衔接并满足该地区防洪要求。

其他要求

商业服务
业用地业

态管理

要求

居住社区中心计容建筑面积≥52OO平方米且≤5800平方米,功能可设置社区工作站、社区卫生服
务站、图书馆、文体活动室、老年人活动室、养老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室、儿童活动室等,须
集中布置,不得分割销售且不得分割转让,建成后须无偿移交给属地政府指定单位;其余业态为
商业服务业,功能须包含社区生鲜 (菜场)(计容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0平方米 ),不得设置批发市
场及服务型公寓,不得分割销售且不得分割转让。

城市设计

引导耍求
参照 《苏州吴中太湖新城东部门户周边地块精细化研究》的城市设计图则要求。

其他规划

要求

1、 方案报审需提供环保部门意见、交通影响评价和轨道部门意见。
2、 该地块须提供 150个社会机动车停车位,不纳入地块停车位配建指标。
3、 地下建筑地坪限低△5米 (相对标高),地下空间用作人防、停车位及附属设施用房,可设置
1900-zO00平方米商业,需预留与轨道站点联通条件。
4、 该项目在智慧体系规划、建设和运营方面须符合吴中太湖新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要求。

应满足的

技术规范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
“
指标

陔定规则◇、《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二
“
日照分析规则 0、 《苏州市

旨线工程规划管理细则》、《苏州市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等。



相关法规、规章、文件等要求的告知

海绵城市

要求
满足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装配式建筑

要求
建筑应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应不低于⒛%。

绿色建筑

要求

根据《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应就设计方案是否达到绿色建筑等级标准征求建设

主管部门意见。并满足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审查

的通知》要求。地块内所有建筑须取得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标准运营标识。

母乳哺育

设施
满足 《苏州市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办法》要求。

体育

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新建住

宅配建停车位应 10啷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新建的大于 2万平方米的商场、宾

馆、医院、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和社会公共停车场,具有充电设施的停

车位应不少于总停车位的 10%。 且满足 《苏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⒛16年苏州市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方案的通知》要求。

苛宁胄幺

节水

排水
根据 《苏州市排水管理条例》,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应就建设项目排水方案征

求排水主管部门意见。

燃气

轨道交通
根据 《苏州市轨道交通条例》,在控制保护区内有关活动,应书面征求轨道交通经营单

位意见。详见第二十二条。

地下文物

养老服务

人防
满足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

用规定》、《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 (试行 )》 等相关的要求。

政卩

P
宀
田 满足 《苏州市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其他要求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建设需满足苏分办 [2∞ 0]5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备注: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划管控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

           最臀叠詈

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
R套拶裂￡占甜帮宝誉f芍墓翠嗜管理规定》、《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管理规定》、《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

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苏自然资党组
°

详见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年 1月 25日


